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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發展委員會  
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工作坊  

2006 年 11 月 6 日  
 

席上意見摘要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歡迎委員及嘉賓講者出席工作

坊。他希望透過工作坊，委員可以進一步深入和具體地探討

立法會普選的可能模式。  
 
委員及嘉賓講者發表意見  
 
2.  於工作坊就立法會普選模式發表意見的委員及嘉賓

講者包括：  
 

(a) 陳振彬先生（陳委員的書面意見請參閱附件一）；  
 

(b) 李卓人議員（李委員的書面意見請參閱附件二）；  
 
(c) 鄭國漢教授（鄭教授的書面意見請參閱附件三）；  

 
(d) 香港工商專業聯會鍾逸傑爵士（香港工商專業聯會

的書面意見請參閱附件四）；及  
 

(e) 滙賢智庫葉劉淑儀女士（葉女士的書面意見請參閱

附件五）。  
 
討論環節  
 
立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的長遠安排  
 
3. 委員普遍認同功能界別議席不能繼續按照現有的選

舉方式產生，但就普選制度應否以某種形式保留立法會功能

界別的議席，則持不同意見。  
 
4. 有委員認為功能界別議員對社會是有貢獻，在立法

會及社會上均發揮重要作用。他提出立法會在實行普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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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以某種形式保留功能界別議席，但可在選舉制度作改

變，以符合 “普及 ”與 “平等 ”選舉的原則。此外，也有委員認

為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的議員可在議會內起互相平衡的作

用。  
 
5. 不過，有委員認為立法會最終的普選模式，是不應

保留功能界別議席。  
 
6. 葉劉淑儀女士認為，保留功能界別議席並不符合

《基本法》中最終全部立法會議員普選產生的規定，因此只

能作為過渡方案。至於在達至最終普選前過渡期的長短，則

需視乎社會對普選時間表的共識。  
 
立法會最終普選的可能模式  
 
(I) 全部議席由地區直選產生，取消全部功能界別議席  
 
7. 有委員表示可考慮以下兩個方案：  
 

(a) 全部議席都應由地區直選產生，一半議席透過

分區單議席單票制選出，另一半透過全港一個

大選區以比例代表制選出，即每名選民“一人

兩票＂選出立法會議員；及  
 
(b) 以 “一人一票 ”產生全部議席，不同政黨可按得

票比例取得相對的議席數目；這方案將有助政

黨發展。不過，有委員認為選舉制度應能確保

獨立人士有機會參選，讓選民可選擇投票予非

政黨人士。  
 
8. 有委員表示對取消全部功能界別議席有保留，因為

這樣的安排不能兼顧各階層利益。他認為一個普及平等的選

舉應能讓社會不同階層參與，才符合“均衡參與＂的原則。

亦有委員表示，從政治現實的角度出發，取消所有功能界別

議席的建議，在現階段是不可能在立法會獲得足夠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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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葉劉淑儀女士提出值得進一步研究“一人兩票＂的

方案。她建議每一選民可投兩票：一票選地區直選議員，另

一票給予政黨名單上的候選人。每一政黨的當選人數目，將

視乎投給政黨名單上候選人的票數。她認為這個方案符合

《基本法》的規定，並能提供渠道讓功能界別的精英（包括

商界和專業界人士）參與選舉，較有機會得到社會各界支

持。  
 
(II) 除由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席外，功能界別議席不能繼續按
現有的選舉方法產生  
 
10. 有委員建議把目前在功能界別選舉無投票權的選民

納入功能界別，即每名選民擁有兩票，一票選地區直選議

員，另一票選功能界別議員。只要每名選民都有資格選出功

能界別議員，便應能符合“普及＂和“平等＂的選舉原則。

然而，有委員認為按這方案，不同功能界別的選民數目將會

相差很大，以致每張選票的“票值＂並不平等，將難以符合

“平等 ”的原則。  
 
11. 有委員提出分階段達至立法會最終普選，並應預先

訂明分多少個階段達至普選，例如在第一階段先擴大功能界

別的選民基礎及取消團體 /公司票；在第二階段由功能界別提

名候選人，然後由全港選民“一人多票＂ (即一票選地區直選

議員，多票選功能界別議員 )；最後在第三階段取消所有功能

界別議席，由一人一票選出立法會議員。  
 
12. 有委員提出，可考慮把一半議席改為“職能直選＂

議席，即這些議席的參選資格以職業劃分，然後以普選產

生，這可確保候選人能同時顧及界別及香港的整體利益。同

時，這種模式也容許獨立人士參選。  
 
(III) 兩院制  
 
13. 鍾逸傑爵士認為兩院制適合作為立法會普選模式，

主要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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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從政治現實的角度，要爭取中央及社會不同界

別支持一次過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議席，將十分

困難。  
  
(b)  上議院及下議院可互相監察和制衡，有利維持

社會安定及保持經濟繁榮。  
 

(c)  可循序漸進地分階段擴大功能界別議席的選民

基礎，以增強其代表性。  
 

(d) 很多外地的議會都是採用兩院制，並無理由唯

獨不適用於香港。  
 
14. 葉劉淑儀女士則認為兩院制並不符合《基本法》最

終全部立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規定，而且上議院須對下議

院通過的法案和議案再作審議，只會拖延有關過程。  
 
15. 有委員認為實行兩院制的外國議會，是執政黨主導

下議院，但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以行政主導為原則，實行兩院

制可能會引致“立法主導＂。  
 
16. 此外，有委員提出採取“一院兩組＂  (即功能組別

與普選組別分別點票表決法例)，較實行兩院制更適合，因為

前者不用修改《基本法》，而是在現有機制下已經可做到。  
 
在達至最終普選前的過渡安排  
 
17. 有委員提出可在政府去年提出的 2007/08 建議方案

(即增加區議會在立法會的議席數目 )的基礎上，研究達至普

選的方案。  
 
18. 有委員建議分三屆逐步取消立法會功能界別議席，

直至全部議席由直選產生。他認為這安排讓功能界別有多些

時間準備面對普選，會較易為社會和功能界別人士所接受。

但有委員認為，分階段達至普選只會把目前的問題 (例如功能

界別的長遠出路 )拖延下去，而且功能界別議席取消的先後次

序，也是難以達成共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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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題  
 
19. 有委員提出，工商界對實行普選的憂慮主要在經濟

方面，例如行政長官會否為爭取選票而大幅增加福利開支，

引致要加稅。他表示，隨著議會發展日趨成熟，若參政人士

能顧及工商界的憂慮，就政制發展達成共識的機會將較大。  
 
20. 有委員指出，愛國愛港的黨派與民主派對政制發展

持不同意見，若不同黨派不能做到求同存異，普選難以落

實，中央亦難以同意香港的選舉制度作根本改變。他認為香

港應採取務實及包容的態度，去處理政制發展的問題，亦不

應持香港要改變內地政治制度的想法。有委員對此表示贊

同，並認為只要能提出一套符合《基本法》的原則及各界能

接受的方案，便不用擔心中央不接受。  
 
21. 不過，有委員雖然認同中央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有決

定權，但認為特區政府亦應尊重香港市民的意願。亦有委員

認為不應要求香港市民改變價值觀去解決問題，而是應該讓

市民決定適合香港的選舉制度。  
 
總結  
 
22. 政制事務局局長作總結時表示：  
 

(a)  在《基本法》框架下，香港政制的設計是行政

與立法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制度；而 “行
政主導 ”的原則，是融匯在《基本法》的條文

中。在 “行政主導 ”的原則下，政府亦須與不同

黨派合作及爭取立法會議員的支持。  
 

(b)  根據《基本法》，行政機關和立法機關是從兩

種不同途徑產生，因此，就算改變立法會的選

舉制度或訂立政黨法，亦不能改變這個情況。  
 

(c)  委員對兩院制作為立法會普選模式明顯有保

留，主要因為推行兩院制有可能要修改《基本

法》附件二，甚至主體條文。由於修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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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過程複雜，委員認為不值得花太多精力

去推行。委員可於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

決定是否暫時擱置兩院制的討論。  
 

(d) 委員就立法會普選模式的分歧進一步收窄，例

如，委員都認同最終須達至全部立法會議員普

選產生的目標，但普選模式應採用 “一人兩票 ”
或 “一人多票 ”，則須進一步討論。此外，有委

員提出可考慮就立法會普選作出過渡安排；但

也有委員提出應盡快全面立法會普選（例如

2012 年）。另外，委員普遍認同政治制度應留

有空間，讓獨立人士和不同團體參政。  
 

(e) 政府對社會就普選模式達成廣泛共識是持樂觀

的態度，並認同普選方案須適用於香港，因此

須爭取香港內部的共識。  
 
23.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表示他樂見委員的討論在進一

步深化。透過討論，委員對彼此的意見增加瞭解，同時，也

開始有共識排除一些不合適的方案。  
 

24. 出席人士名單載於附件六。  
 
 
 
 
策略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2006 年 12 月  




















































